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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刷及出版業能力標準說明 

能力單元 

 

1. 名稱 認識出版有關法例 

2. 編號 PPPUMN402A 

3. 級別 4 

4. 學分 12 

5. 能力  表現要求 

 5.1 認識法律的演

化過程，中外

法規的特性 

♦ 認識普通法與成文法 

♦ 認識知識産權法 

♦ 認識其他與出版相關的法規，如誹謗、

色情等法例 

 

 5.2 認識出版地的

出版、印刷、

音像、電子出

版的等法規 

♦ 認識出版管理條例 

♦ 認識印刷、音像、電子出版等條例及管

理規定 

 

 

 5.3 認識出版物的

登記體系 

♦ 認識出版物的登記手續與各式書號標

準 

 

 5.4 配合出版地有

關法例執行出

版工作 

♦ 能夠配合出版地的出版、印刷、音像、

電 子 出 版 等 法 規 及 出 版 物 的 登 記 體

系，執行出版及編輯的工作 

 

6. 應用範圍 於出版部門，配合出版地法例的知識，執行印刷、音像、電子

出版及編輯等工作。 

7. 評核指引 評此能力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： 

(i) 能夠配合出版地有關法例，執行出版等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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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備註 此能力單元適用於一般出版業從業員。 

 




